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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本市「阿蓮都市計畫」於民國 64 年 9 月 1 日發布；歷經三次

通盤檢討。其都市計畫原圖於民國 64 年擬定製作迄今已逾 40 餘

年，現行都市計畫圖比例尺為三千分之一，精度較差，且多已老舊

不清，現況地形地貌變遷與實地不符。冀透過 1/1,000 數值地形圖

測量、都市計畫樁位檢測、套圖分析來完成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建立比例尺一千分之一之數值化都市計畫圖，提升都市計畫圖精確

度，並建立良好圖籍資料基礎。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都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 條及第 47 條規定，及「都市計畫

圖重製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本案之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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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區位及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阿蓮區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至機五東方約 400

公尺處，南至淵仔寮溝，西至台糖鐵路，北沿二仁溪邊海拔 20 公

尺之等高線及阿蓮國中北方之重劃道路，包括阿蓮里、清蓮里、和

蓮里及南蓮里等，計畫面積 366.50 公頃，詳圖 1-1。 

 

 

 

 

 

 

 

 

 

 

 

 

 

 

 

 

 

 

 

 

 

 

圖 1-1  計畫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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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令依據 

（一）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不得隨時任

意變更。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 3 年內或 5 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

次，依據發展情況，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對於非必要

之公共設施用地，應變更其使用。」 

前項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之辦理機關、作業方法及檢討基

準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二）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 條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 條：「都市計畫線之展

繪，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

地樁位，參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為之；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都市計畫辦理機關應先修測或重新測量，符合法定都市計畫圖比

例尺之地形圖： 

1.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 25年。 

2.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例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3.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例互不相同者。」 

（三）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都市計畫圖已無

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

形圖，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都市計畫

擬定或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

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四）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 3 點：都市計畫圖有下列情況之

一者，擬定機關應即辦理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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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二十五年。 

2.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例尺或已無法適用。 

3.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例尺互不相同。 

4.完成千分之一數值地形圖測製。 

5.因重大災害致地形變更、樁位遺失。 

6.其他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指定。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 10 點：重製計畫圖應依都市計

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必要時得辦理專案通盤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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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第一節  歷次都市計畫辦理情形 

阿蓮都市計畫案係於 64 年 9 月發布實施至今，為因應都市發展

需要共辦理 5 次通盤檢討，其中包括 3 次通盤檢討、2 次專案通盤檢

討，目前正辦理變更阿蓮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有關阿蓮都

市計畫實施經過紀要詳表 2-1 

表 2-1  歷年阿蓮區都市計畫變更歷程表 

編
號 

案名 公告實施文號 
公告實施

日期 
內容摘要 

1 阿蓮都市計畫 
(64)府建都字

70623 號 
64/9/1 

計畫目標年民國 86 年，計畫人口為

13,000 人，並規劃住宅區、商業區、工

業區、農業區、機關、學校、兒童遊戲

場、市場、加油站、屠宰場等土地使用

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2 

變更阿蓮都市

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 

(74)府建都字 

第 051574 號 
74/6/12 

1.計畫目標年調整至民國 90 年，將原計

畫人口 13,000 人調整至 16,000 人。 

2.配合台電公司興建變電所需要，變更

0.28 公頃之工業區為變電所用地。 

3.因應未來工業區設廠需要，變更部分

工業區為道路用地，共劃設 15、12、

10 及 8 公尺之計畫道路 5 線。 

4.變更計畫區內 4 處兒童遊樂場為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使用。 

5.變更水溝用地之東側 6 公尺部分為住

宅區，西側之 4 公尺則併相鄰 4 公尺

人行步道，變更為 8 公尺計畫道路。 

6.現有中正路依既成道路路線略予調

整，道路因而拓寬及縮減部分相鄰土

地使用分區（住宅區、商業區）變更。 

7.市三東側住宅區內迴車道部分，除保

留 8 公尺道路外，餘併相鄰土地使用

分區變更為住宅區。 

8.變更停車場用地為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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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名 公告實施文號 
公告實施

日期 
內容摘要 

9.變更 1.51 公頃之農業區為水溝用地。 

10.配合阿蓮橋拓寬工程，變更一號道路

南端部分道路為農業區，變更部分農

業區為道路。 

3 

變更阿蓮都市

計畫(第二次

通檢)案 

(82)府建都字 

第 117483 號 
82/7/24 

1.變更 2.17 公頃之農業區為住宅區，並

附帶條件應另擬細部計畫。 

2.變更 0.13 公頃之屠宰場用地及 0.08

公頃之工業區為機關用地（0.21 公

頃）。附帶條件：應留設 50%以上作

停車場用地。 

3.變更 0.01 公頃之機關用地為道路用

地，變更 0.01 公頃之道路用地為住宅

區，以避免拆除現有合法建物。 

4.指定工業區為乙種工業區。 

5.變更 0.22 公頃之公（兒）為住宅區，

變更 0.22 公頃之工業區為公兒（一）。

附帶條件：土地所有權人應無償提供

土地。 

6.訂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7.原機四用地指定為供自來水公司使

用，考量自來水公司已於他處興建辦

公室，故變更指定用途為供設置活動

中心使用。 

4 

擬定阿蓮都市

計畫（工業區

西側緣農業區

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

案 

(86)府建都字 

第 246344 號 
86/12/24 

1. 擬定住宅區 14,330 帄方公尺。 

2. 擬定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030 帄

方公尺。 

3. 擬定停車場用地 1,527 帄方公尺 

4. 擬定道路用地 4,159 帄方公尺。 

5. 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00% 

5 

變更阿蓮都市

計畫(第三次

通檢)案 

(93)府建都字 

第 0930205064號 
93/10/19 

1.計畫目標年調整至民國 100 年。 

2.將原計畫人口 16,000人調整至 19,000

人。 

3.變更 1.20 公頃之住宅區（阿蓮鄉農會

現址）為農會專用區。 

4.變更加油站用地為加油站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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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案名 公告實施文號 
公告實施

日期 
內容摘要 

5.變更 0.56 公頃之農業區為醫療專用

區。 

6.變更 0.04 公頃之機二為郵政事業用

地、0.08 公頃之機二為電信事業專用

區。 

7.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8.增訂都市防災計畫。 

9.修訂事業及財務計畫。 

10.修訂分期分區計畫。 

11.指定計畫區內符合多目標使用辦法

之公共設施項目得作多目標使用。 

6 

變更阿蓮都市

計畫(機關用

地(機 5)附帶

條件)案 

(94)府建都字 

第 0940242810號 
94/11/7 

將原附帶條件「停車場用地」改為「停

車空間且供公眾使用」。 

7 

變更阿蓮都市

計畫（部分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增修

訂）案 

高市府四維都發

規字 

第 1000100394號 

100/9/9 

增修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8 

變更阿蓮都市

計畫（配合中

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

案 

高市府四維都發

規字 

第 1000127737號 

100/11/18 

1.變更 0.08公頃電信事業專用區為電信

專用區。 

2.增訂電信專用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其中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9 

變更阿蓮都市

計畫（郵政事

業土地專業通

盤檢討）案 

高市府都發規字 

第 10202299601

號 

102 / 5 / 

16 

1.變更 0.04公頃郵政事業用地為郵政專

用區。 

2.刪除原郵政事業用地之規定，增列「郵

政專用區」之相關規定，其中郵政專

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

不得大於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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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都市計畫內容概述 

一、計畫目標年 

計畫年期以民國 100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計畫人口與密度 

計畫人口為 19,000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230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一個住宅

鄰里單元，住宅區面積為 65.64公頃。 

（二）商業區 

劃設鄰里中心商業區 1處，面積 4.85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1處，面積 23.73公頃。 

（四）農會專用區 

配合阿蓮區農會劃設農會專用區 1處，面積 1.20公頃。 

（五）醫療專用區 

配合現有良仁醫院經原高雄縣政府核准擴建之設置規模，劃

設醫療專用區 1處，面積 0.56公頃。 

（六）電信專用區 

劃設電信專用區 1處，面積 0.08公頃。 

（七）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1處，面積 0.10公頃。 

（八）郵政專用區 

劃設郵政專用區 1處，面積 0.04公頃。 

（九）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劃設為農業區，面積 232.0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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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 5處，其中機一用地供區公所、衛生所使用，

機二供原鄉代表會使用，機三供警察分駐所、戶政事務所等使

用，機四、五供設置活動中心使用，面積合計 1.09公頃。 

（二）學校用地 

1.國小用地 

劃設國小用地 1處，為現有阿蓮國小，面積 2.70公頃。 

2.國中用地 

劃設國中用地 1處，為現有阿蓮國中，面積 3.36公頃。 

（三）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共劃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5處，面積 0.80公頃。 

（四）市場用地 

共劃設零售市場用地2處，面積合計0.49公頃，批發市場用

地1處，面積0.29公頃。 

（五）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1處，面積0.10公頃。 

（六）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1處，面積0.28公頃。 

（七）水溝用地 

劃設水溝用地1處，面積1.56公頃。 

（八）綠地用地 

劃設綠地用地1處，面積0.36公頃。 

（九）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27.19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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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現行阿蓮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分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比例（1）（%） 

佔都市發展用地 

比例（2）（%）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65.64 17.91 48.83 

商業區 4.85 1.32 3.61 

乙種工業區 23.73 6.47 17.65 

農會專用區 1.20 0.33 0.89 

醫療專用區 0.56 0.15 0.42 

電信專用區 0.08 0.02 0.06 

加油站專用區 0.10 0.03 0.07 

郵政專用區 0.04 0.01 0.03 

農業區 232.08 63.32 － 

小計 328.28 89.56 71.56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09 0.30 0.81 

學校用地 6.06 1.65 4.51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 
0.80 0.22 0.6 

市場用地 0.78 0.21 0.5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0 0.03 0.07 

變電所用地 0.28 0.08 0.21 

水溝用地 1.56 0.43 1.16 

綠地用地 0.36 0.10 0.27 

道路用地 27.19 7.42 20.23 

小計 38.22 10.44 28.44 

計畫面積合計（1） 366.5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2） 134.42 － 100.00 

註：1.都市發展用地不含農業區。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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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現行阿蓮都市計畫示意圖 

圖例 

計畫範圍 

住宅區 

商業區 

乙種工業區 

農會專用區 

醫療專用區 

電信專用區 

郵政專用區 

加油站專用區 

農業區 

農專 

醫專 

電(專) 

郵(專) 

油(專) 

機關用地 

學校用地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綠地用地 

市場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變電所用地 

水溝用地 

道路用地 

機 

文 

公(兒) 

綠 

市 

廣(停) 

停 

變 

溝 



12 

 

五、交通系統計畫 

本計畫區之交通系統分為聯外道路及區內道路，其分述如下

（如表 2-3）。 

（一）聯外道路 

1.一號道路（台 19甲線省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道，南

往岡山，東北通關廟，計畫寬度 20公尺。 

2.二號道路（台 28線省道）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路竹、大湖主

要之聯外道路，計畫寬度亦為 20公尺。 

3.三號道路（台 28線省道）為本計畫區向東通往田寮、旗山之

主要聯外道路，計畫寬度 15公尺。 

4.四號道路（區道高 12）為本計畫區向北通往大湖之次要聯外

道路，計畫寬度 15公尺。 

5.十五號道路為本計畫區向南通往大崗山之次要聯外道路，計

畫寬度 15公尺。 

（二）區內道路 

配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度分別為 15、

12、10及 8公尺。另為方便行人，酌設 4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表 2-3 阿蓮都市計畫道路編號表 

道路層級分

類 
編號 起訖點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備註 

主

要

道

路 

聯外道

路 

一 自計畫區南端至東北端 20 2,925 
台19甲線省

道 

二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西

端 
20 951 

台28線省道 

三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東

端 
15 506 

台28線省道 

區內道

路 
五 自一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5 1,335  

次

要

道

路 

聯外道

路 

四 
自五號道路至計畫區北

端 
15 696 區道高12 

十五 
自三號道路至計畫區南

端 
15 1,085  

區內道

路 
十六 

自一號道路至十五號道

路 
15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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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層級分

類 
編號 起訖點 

寬度 

（公尺） 

長度 

（公尺） 
備註 

工一 自一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15 980  

服務道路 

六 
自二號道路至計畫區西

端 
12 290  

七 自一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2 864  

八 自一號道路至七號道路 12 238  

九 自五號道路至七號道路 12 212  

十 自五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10 363  

十一 自八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0 549  

十二 自四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0 285  

十三 自一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0 173  

十四 
自三號道路至住宅區北

端 
10 738  

工二 
自工一號道路至工一號

道路 
12 900  

工三 
自工一號道路至十四號

道路 
10 110  

工四 
自工一號道路至工業區

南端 
10 110  

工五 
自十四號道路至工業區

東端 
8 346  

未編號 未註明寬度之道路 8 8,070  

人行步道 未編號  － 4 －  

六、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本計畫區因都市規模不大，且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及

公共設施等都市發展用地係以既有之聚落、商店、工廠加以整理規

劃而成，故除已發展外，餘均規劃為優先發展區。 

第一期已發展區自民國 62年至民國 92年，第二期優先發展區

自民國 93年至民國 100年。 

（一）實施發展分區之範圍 

包括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農會專用區、醫療專用

區、電信專用區、加油站專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等都市發展用地。 

（二）劃分種類與原則 

1.第一期（已發展區） 

就符合帄均地權條例施行細則有關公共設施完竣地區規

定，且建築用地使用率已達 80%以上之地區劃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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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期（優先發展區） 

除已發展區外，餘均為優先發展區。 

七、市地重劃區 

本計畫區內包含德宜市地重劃區，該重劃區係於 82年 7月 24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阿蓮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由

農業區變更為住宅區，並於民國 94 年完成地籍重測分割，目前市

地重劃作業已完竣（詳表 2-4及圖 2-2所示）。 

表 2-4  計畫區內辦理市地重劃地區一覽表 

辦理者 期別 位置 
重劃區面積

（公頃） 

重劃區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公頃） 

公共設施用

地比例（%） 

自辦 德宜市地重劃 德宜段 2.2046 0.7716 35 

 

 

 

 

 

 

 

 

 

 

 

 

 

 

 

 

 

 

 

 圖 2-2 計畫區內市地重劃區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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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第一節  重製作業依據與方法 

一、 重製展繪依據 

(一) 現行計畫圖 

阿蓮都市計畫現行都市計畫圖比例尺為三千分之一，圖資為

帄面手繪紙圖，地形測繪時間為民國 61年以前，迄今已逾 40年；

其後歷次異動詳前表 2-1之內容。 

(二)地形圖 

於民國 93 年測繪完成，帄面控制點為 TWD97 坐標系統，比

例尺為一千分之一。 

(三)樁位圖 

原有都市計畫樁位圖為台灣地籍坐標系統，其後多採 TWD67

坐標系統測釘樁位，故本案將歷年來個案變更及通盤檢討之成果

修正後，加以整理轉換成 TWD97系統之成果圖。 

(四)地籍圖 

本案地籍圖除部分地區為圖解法地籍圖，其餘均已完成數值

地籍重測。 

二、展繪作業方法 

(一) 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七點規定，根據原都市

計圖、都市計畫樁位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址，並參

酌歷次通盤檢討及個案變書圖、地籍圖，配合實地現況情

形，將現行都市計畫展繪於比例尺一千分之一之新測地形

圖。 

(二) 列印依樁位成果資料展繪之樁位展繪線圖(比例尺三千分

之一)，與原計畫圖(比例尺三千分之一)進行比對，作為重

製疑義之輔助判讀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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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製疑義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定，將現行都

市計畫圖展繪線、涉及重製疑義部分之樁位展繪線與地籍

展繪線展繪於新測地形圖，製作重製計畫草圖，彙整成重

製疑義說明資料，並經本府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研議(重

製流程詳圖 3-1)。展繪校核作業處理原則如下(詳圖 3-2 

及表 3-1所示)： 

1.核對現行計畫：將地形樁位套合圖與現行計畫圖套疊進

行逐區、逐街廓比對，將差異明顯不符之現行計畫線轉

繪於地形樁位套合圖上，並製作圖表研提疑義案供研商

討論。 

2.核對地籍圖：將地形樁位套合圖與地籍圖套疊比對，若

有不符之處將地籍圖分割情形轉繪於地形樁位套合圖

上，並製作圖表研提疑義案供研商討論。 

3.現場勘查：展繪之計畫線，若發現與地形圖上所測繪之

現況不符，應至現場勘查瞭解，製作圖表研提疑義案供

研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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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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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處理分類處理原則表 

類別 分類 
處理原則 

展繪依據 配合處理事項 

A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A1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地籍展繪線＝現況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製作重製計畫草圖 

A2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

展繪線＝地籍展繪線）≠現

況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考量是否須參酌現

況提列變更 

B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B1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

展繪線＝現況）≠地籍展繪

線，且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

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建議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B2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

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現況），且樁位展繪線損及建

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考量是否須參酌地

籍展繪線提列變更 

B3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

展繪線）≠地籍展繪線≠現

況，且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考量是否須參酌地

籍展繪線或現況提

列變更 

C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未分割 

C1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

繪線=現況，地籍未分割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建議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C2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

展繪線）≠現況，地籍未分

割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考量是否需參酌現

況提列變更 

D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D1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

展繪線＝現況）≠樁位展繪

線，且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建議由樁位管理單

位依權責卓處 

D2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

展繪線）≠（樁位展繪線=現

況），且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

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考量是否需參酌樁

位展繪線提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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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分類 
處理原則 

展繪依據 配合處理事項 

D3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

展繪線）≠樁位展繪線≠現

況，且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建議由樁位管理單

位依權責卓處 

E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E1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 ≠（樁位展繪線 =現

況），且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

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考量是否需參酌樁

位展繪線或現況提

列變更 

E2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

繪線≠樁位展繪線≠現況，且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建議由樁位管理單

位依權責卓處 

F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F1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

展繪線＝地籍展繪線＝現

況），且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

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考量是否需參酌樁

位展繪線提列變更 

F2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現

況）≠（樁位展繪線＝地籍

展繪線），且樁位展繪線損及

建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建議由樁位管理單

位依權責卓處 

F3 類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

展繪線＝地籍展繪線）≠現

況，且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考量是否參酌都市

計畫規劃原意與現

況發展提列變更，

並由相關單位依權

責卓處 

G 類 其他情形 依個案不同狀況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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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歷年阿蓮都市計畫樁位釘樁案成果明細表 

表 3-3  阿蓮都市計畫區地籍圖明細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編
號 

都市計畫樁位或其他圖資 
發布實 

施日期 
比例尺 坐標系統 

1 阿蓮都市計畫成果表 65.05.13  地籍坐標 

2 
高雄縣阿蓮鄉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釘樁測量成果圖表 

75.01.28 1/3000 地籍坐標 

3 
七十六年度阿蓮重測區都市計
畫樁新舊坐標對照表 

76.02 1/3000 TWD67 

4 
變更阿蓮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85 年重測） 

85.03.11 1/3000 TWD67 

5 

阿蓮都市計畫（工業區西側原農
業區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樁
位坐標表 

87.12.31 1/1000 TWD67 

6 
高雄縣阿蓮鄉阿蓮自辦市地重
劃區樁位坐標表 

93.06 1/1000 TWD97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編

號 
地籍圖資 測量時間 比例尺 坐標系統 

1 
76 年地籍圖重測成果 

【北蓮段、南蓮段、和蓮段、青蓮段】 
民國 76 年 1/500 TWD67 

2 
90 年地籍重測成果 

【德宜段】 
民國 93 年 1/500 TWD97 

3 【阿蓮段】 - 1/1200 
地籍坐標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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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業辦理過程 

阿蓮都市計畫係於民國 61 前測繪(比例尺為三千分之一之藍晒

圖)，至今已近 40年，原計畫圖因圖紙伸縮、老舊已不堪使用，且計

畫圖地形亦與發展後之現況實際地形差異甚大，為提高計畫圖之精準

度，乃使用於民國 93 年重新測繪阿蓮區(比例尺一千分之一)之地形

圖，並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47 條之規定，進行

計畫圖之重製通盤檢討作業。 

一、 1/1000航測數值地形圖修補測與都市計畫樁位坐標轉換 

(一) 控制點清查補建 

控制點之建置應均勻分布，並以每 10 公頃 1 點為原則，優

先採用原 1/1000 地形圖測設之精密導線控制點或地政單位佈設

之地籍重測精密導線點以共點方式聯測，其不足者應擇穩固不易

遺失處佈設加密控制點。 

(二)1/1000航測地形圖修補測 

地形圖修補測區域為鄰接計畫道路邊線兩側各 5 公尺(含道

路)及分區界線外擴 5 公尺之範圍，並應依據原地形圖繪製修補

測範圍界線以計算概略修補測面積。範圍內地形地物均應就原地

形圖測製項目施測，如經修補測範圍界線穿越之地物，應外擴施

測以維持地物完整性。修補測內容應依原地形圖分類置放對應圖

層，並獨立建置電子檔；另須製作包含原圖資及新修測之整合地

形圖，以作為符合現況發展之都市計畫重製底圖。建物測量應以

建物永久性結構之外緣滴水線為施測原則。 

(三)都市計畫樁位圖清查聯測、樁位坐標轉換 

清查現存之都市計畫樁，依據佈設之導線點聯測相鄰之都市

計畫樁位，求取都市計畫樁位新坐標。經驗收無誤之樁位作為共

同基準點以 4參數坐標轉換計算轉換參數，必要時應考量樁位成

果之坐標轉換殘差分佈情形，劃設不同分區分別辦理坐標轉換，

並將原有樁位依其樁位坐標轉換成果，製作都市計畫樁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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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 1/1000都市計畫草圖 

經檢核無誤之新測地形圖與樁位圖應同時與原都市計畫

圖、數值地籍圖互相套合於數值圖資。另原都市計畫圖應以掃描

方式並經校正轉換為電子圖檔，並得依數值套圖或紙圖疊合方式

分析相關疑義部分；依套疊樁位成果製作數值化 1/1000 都市計

畫草圖以作為後續重製疑義檢討之依據。 

二、 初步完成都市計畫樁位圖與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展繪套合作

業後，並提出 28 案疑義。經本府於 105年 3月 30日召開

重製疑義研商會議進行討論並作成決議(如附錄一)。 

三、 依據各項資料及研商會議決議，完成阿蓮都市計畫草圖(比

例尺一千分之一)，納入重製專案通盤檢討辦理行政程序。

(重製後計畫面積參見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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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阿蓮都市計畫圖重製後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一覽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註:1.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面積。 

3.表中百分比欄位之數字因尾數採四捨五入關係，累計或有出入。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重製後面

積(公頃) 

佔計畫面

積百分比

(%) 

佔都市用

地面積百

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項
目 

住宅區 65.6400 -4.6302 61.0098 16.73 45.89 

商業區 4.8500 +0.0063 4.8563 1.33 3.65 

乙種工業區 23.7300 -0.1926 23.5374 6.45 17.70 

農會專用區 1.2000 -0.3397 0.8603 0.24 0.65 

醫療專用區 0.5600 -0.0149 0.5451 0.15 0.41 

電信專用區 0.0800 +0.0061 0.0861 0.02 0.07 

加油站專用區 0.1000 -0.0053 0.0947 0.03 0.07 

郵政專用區 0.0400 +0.0020 0.0420 0.01 0.03 

農業區 232.0800 -0.2629 231.8171 63.55 -- 

小計 328.2800 -5.4312 322.8488 88.51 68.4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900 -0.0043 1.0857 0.30 0.82 

學校用地 6.0600 +0.0331 6.0931 1.67 4.58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0.8000 +0.1866 0.9866 0.27 0.74 

市場用地 0.7800 -0.0213 0.7587 0.21 0.5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000 -0.0045 0.0955 0.03 0.07 

停車場用地 0.0000 +0.1569 0.1569 0.04 0.12 

變電所用地 0.2800 +0.0008 0.2808 0.08 0.21 

水溝用地 1.5600 -0.0361 1.5239 0.41 1.15 

綠地 0.3600 -0.0046 0.3554 0.10 0.27 

道路用地 27.1900 +3.3956 30.5856 8.38 23.00 

小計 38.2200 +3.7022 41.9222 11.49 31.53 

都市發展用地 134.4200 -1.4661 132.9539 -- 100.00 

合計 366.5000 -1.7290 364.771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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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製成果說明 

一、計畫圖比例尺 

都市計畫圖比例尺，將原比例尺 1/3000 都市計畫圖變更為比

例尺 1/1000 都市計畫圖。 

二、計畫面積重新丈量 

根據作業完成之比例尺 1/1000 都市計畫重製圖，重新丈量各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並與現行計畫面積比較，參見

表 3-5及表 3-6。 

就面積增減差異較大者經重新套疊比對後，究其原因為本次都

市計畫圖通盤檢討前，其法定計畫圖係為 93年擬定之 1/3000 紙

圖，歷經圖紙伸縮及面積量測儀器精度不足，故造成前開面積顯著

之差異，基於不影響民眾權益考量，本次通盤檢討將以重製圖所得

面積計算結果為依據。 

第四節  都市計畫之執行 

一、 本計畫經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完成，於發布實施時，將依都

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都市計畫圖已無法

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市計畫線者，得以新測

地形圖，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都

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

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除。」規定辦理。 

二、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有關疑義研商決議者，納入本次

重製專案通盤檢討變更考量。 

 



26 

 

表 3-5  阿蓮都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重製前 重製後 增減差異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項
目 

住宅區 65.6400  17.91  61.0098  16.73 -4.6302  -1.18 

商業區 4.8500  1.32  4.8563  1.33 0.0063  0.01 

乙種工業區 23.7300  6.47  23.5374  6.45 -0.1926  -0.02 

農會專用區 1.2000  0.33  0.8603  0.24 -0.3397  -0.09 

醫療專用區 0.5600  0.15  0.5451  0.15 -0.0149  0.00 

電信專用區 0.0800  0.02  0.0861  0.02 0.0061  0.00 

加油站專用區 0.1000  0.03  0.0947  0.03 -0.0053  0.00 

郵政專用區 0.0400  0.01  0.0420  0.01 0.0020  0.00 

農業區 232.0800  63.32  231.8171  63.55 -0.2629  0.23 

小計 328.2800  89.56  322.8488  88.51 -5.4312  -1.0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900  0.30  1.0857  0.30 -0.0043  0.00 

學校用地 6.0600  1.65  6.0931  1.67 0.0331  0.02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8000  0.22  0.9866  0.27 0.1866  0.05 

市場用地 0.7800  0.21  0.7587  0.21 -0.0213  0.00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1000  0.03  0.0955  0.03 -0.0045  0.00 

停車場用地 0.0000  0.00  0.1569  0.04 0.1569  0.04 

變電所用地 0.2800  0.08  0.2808  0.08 0.0008  0.00 

水溝用地 1.5600  0.43  1.5239  0.41 -0.0361  -0.02 

綠地 0.3600  0.10  0.3554  0.10 -0.0046  0.00 

道路用地 27.1900  7.42  30.5856  8.38 3.3956  0.96 

小計 38.2200  10.44  41.9222  11.49 +3.7022  +1.05 

都市發展用地 134.4200  36.67  132.9539  36.45  -1.4661  -0.22 

合計 366.5000  100.0000  364.7710  100.00  -1.7290  -- 

資料來源：比例差係重製前後各使用分區及用地占計畫總面積比例之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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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阿蓮都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項目 

重製前 重製後 增減差異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機關用地 1.0900  2.85  1.0857  2.59  -0.0043  -0.26  

學校用地 6.0600  15.86  6.0931  14.53  0.0331  -1.32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

用地 

0.8000  2.09  0.9866  2.35  0.1866  0.26  

市場用地 0.7800  2.04  0.7587  1.81  -0.0213  -0.23  

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 
0.1000  0.26  0.0955  0.23  -0.0045  -0.03  

停車場用地 0.0000  0.00  0.1569  0.37  0.1569  0.37  

變電所用地 0.2800  0.73  0.2808  0.67  0.0008  -0.06  

水溝用地 1.5600  4.08  1.5239  3.64  -0.0361  -0.45  

綠地 0.3600  0.94  0.3554  0.85  -0.0046  -0.09  

道路用地 27.1900  71.14  30.5856  72.96  3.3956  1.82  

總計 38.2200  100.00  41.9222  100.00  3.7022  -- 

資料來源：比例差係重製前後各使用分區及用地占計畫總面積比例之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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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原則及變更計畫內容 

都市計畫樁位係依據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予以測釘，地籍圖係依

據公告樁位辦理逕為分割，另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四十七條中都市計畫圖重製需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故於處理重製疑

義時應尊重現行都市計畫之規劃原意。 

第一節  檢討變更原則 

本次檢討依據本府於民國 105 年 3 月 30 日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

議之決議，將 2 處重製疑義案納入檢討變更。 

本計畫重製檢討原則依據「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辦理，其原則如下: 

一、 為維護民眾合法權益，得參考樁位展繪線或地籍展繪線或開闢

完成之道路境界線認定為都市計畫圖展繪線。 

二、 曾於釘樁、地籍分割或工程施作階段，發現計畫圖之地形與實

地不符，且已議決執行完成者，得依執行成果認定為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三、 在尊重現行都市計畫之規劃原意下，如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已

開闢公共設施或形成已久之現況不符者，得依都市計畫程序，

建議為適當之變更，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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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檢討變更內容 

配合本次計畫圖重製作業，詳列變更內容明細如表 4-1所示，變

更內容面積增減詳如表 4-2所示，變更位置示意如圖 4-1所示，變更

案之變更內容示意詳如圖 4-2、圖 4-3所示。 

表 4-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圖 
比例尺 1/3000

計畫圖 

比例尺 1/1000

計畫圖 

為提高計畫圖之精確性及避

免都市計畫執行疑義。 

原計畫圖於本

次檢討發布實

施同時公告廢

除。 

2 計畫面積 366.5 364.7710 

配合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作

業，修正各項土地使用分區

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併同

調整本計畫面積。 

 

3 

市(三)東側

住宅區二十

公尺計畫道

路截角。 

道路用地 

-0.0121 

住宅區 

+0.0121 

1.依據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辦理，以樁位展繪線為準檢

討變更。 

2.符合「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

要點」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原則。 

重製疑義作業

編號：09-F1-01 

4 

廣(停)與商業

區北側四公

尺人行步道

處。 

人行步道 

-0.0175 

商業區 

+0.0175 
1.依據重製疑義研商會議決議

辦理，以樁位展繪線為準檢

討變更。 

2.符合「都市計畫圖重製作

業要點」第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原則。 

重製疑義作業

編號：10-F1-02 

商業區 

-0.0064 

人行步道 

+0.0064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0111 

人行步道 

+0.0111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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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重製專案檢討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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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變 3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圖 4-3 變 4 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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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都市計畫圖重製變更面積統計表 

項目 

重製後 

面積 

(公頃) 

一 二 三 四 

重製通檢 

後面積 

(公頃)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項
目 

住宅區 61.0098 

計 

畫 

圖 

比 

例 

尺 

由 

1 

/ 

3 

0 

0 

0 

調 

整 

為 

1 

/ 

1 

0 

0 

0 

計 

畫 

面 

積 

調 

整 

+0.0121  61.0219 

商業區 4.8563  +0.0111 4.8674 

乙種工業區 23.5374   23.5374 

農會專用區 0.8603   0.8603 

醫療專用區 0.5451   0.5451 

電信專用區 0.0861   0.0861 

加油站專用區 0.0947   0.0947 

郵政專用區 0.0420   0.0420 

農業區 231.8171   231.8171 

小計 322.8488 +0.0121 +0.0111 322.872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857   1.0857 

學校用地 6.0931   6.0931 

鄰里公園 

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 

0.9866   0.9866 

市場用地 0.7587   0.7587 

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 
0.0955  -0.0111 0.0844 

停車場用地 0.1569   0.1569 

變電所用地 0.2808   0.2808 

水溝用地 1.5239   1.5239 

綠地 0.3554   0.3554 

道路用地 30.5856 -0.0121  30.5735 

小計 41.9222 -0.0121 -0.0111 41.8990 

都市發展用地 132.9539 0.0000 0.0000 132.9539 

合計 364.7710 0.0000 0.0000 364.7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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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檢討後計畫內容 

第一節  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位於阿蓮區公所所在地，其範圍東至機五東方約 400公尺

處，南至淵仔寮溝，西至台糖鐵路，北沿二仁溪邊海拔 20 公尺之等

高線及阿蓮國中北方之重劃道路，包括阿蓮里、清蓮里、和蓮里及南

蓮里等，計畫面積 364.7710公頃，詳圖 5-1。 

第二節  計畫年期及人口 

一、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00 年。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19,000 人，居住密度約每公頃 230 人。 

第三節  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一個住宅

鄰里單元。經重製通盤檢討後住宅區面積為 61.0219公頃。 

(二)商業區 

本計畫商業區，經重製通盤檢討後商業區面積為 4.8674 公

頃。 

(三)乙種工業區 

重製後乙種工業區面積 23.5374 公頃，本次檢討未涉及乙種

工業區變更，維持原計畫使用。 

(四)農會專用區 

重製後農會專用區面積 0.8603 公頃，本次檢討未涉及農會專

用區變更，維持原計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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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醫療專用區 

重製後醫療專用區面積 0.5451 公頃，本次檢討未涉及醫療專

用區變更，維持原計畫使用。 

(六)電信專用區 

重製後電信專用區面積 0.0861 公頃，本次檢討未涉及電信專

用區變更，維持原計畫使用。 

(七)加油站專用區 

重製後加油站專用區計畫面積 0.0947 公頃，本次檢討未涉及

加油站專用區變更，維持原計畫使用。 

(八)郵政專用區 

重製後郵政專用區計畫面積 0.0420 公頃，本次檢討未涉及郵

政專用區變更，維持原計畫使用。 

(九)農業區 

重製後農業區計畫面積 231.8171 公頃，本次檢討未涉及農業

區變更，維持原計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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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都市計畫圖重製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項目 
重製後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檢討後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 

面積比例 

(%)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比

例(%)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1.0098 +0.0121 61.0219 16.73 45.90 

商業區 4.8563 +0.0111 4.8674 1.33 3.66 

乙種工業區 23.5374  23.5374 6.45 17.70 

農會專用區 0.8603  0.8603 0.24 0.65 

醫療專用區 0.5451  0.5451 0.15 0.41 

電信專用區 0.0861  0.0861 0.02 0.06 

加油站專用區 0.0947  0.0947 0.03 0.07 

郵政專用區 0.0420  0.0420 0.01 0.03 

農業區 231.8171  231.8171 63.55 - 

小計 322.8488 +0.0232 322.8720 88.51 68.4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1.0857  1.0857 0.30 0.82 

學校用地 6.0931  6.0931 1.67 4.58 

鄰里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用地 
0.9866  0.9866 0.27 0.74 

市場用地 0.7587  0.7587 0.21 0.57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0955 -0.0111 0.0844 0.02 0.06 

停車場用地 0.1569  0.1569 0.04 0.12 

變電所用地 0.2808  0.2808 0.08 0.21 

水溝用地 1.5239  1.5239 0.42 1.15 

綠地 0.3554  0.3554 0.10 0.27 

道路用地 30.5856 -0.0121 30.5735 8.38 23.00 

小計 41.9222 -0.0232 41.8990 11.49 31.52 

合計 364.7710 0.0000 364.771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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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檢討後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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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一、機關用地 

劃設機關用地 5 處，面積合計 1.0857 公頃，佔總面積 0.30%。 

二、文小用地 

劃設文小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2.7003 公頃，佔總面積 0.74%。 

三、文中用地 

劃設文中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3.3928 公頃，佔總面積 0.93%。 

四、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劃設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5 處，面積合計 0.9866 公頃，

佔總面積 0.27%。 

五、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 3 處，面積合計 0.7587 公頃，佔總面積 0.21%。 

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0.0844 公頃，佔總面積

0.02%。 

七、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0.1569 公頃，佔總面積

0.04%。 

八、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0.2808 公頃，佔總面積 0.08%。 

九、水溝用地 

劃設水溝用地 1 處，面積合計 1.5239 公頃，佔總面積 0.42%。 

十、綠地 

劃設綠地 1 處，面積合計 0.3554 公頃，佔總面積 0.10%。 

十一、道路用地 

劃設道路用地面積合計 30.5735 公頃，佔總面積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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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都市計畫圖重製變更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重製後計畫面積(公頃) 使用現況 

機關用地 

機一 0.3194  區公所、衛生所 

機二 0.0416 代表會 

機三 0.3123  警察局分駐所 

機四 0.2053  未開闢 

機五 0.2071 未開闢 

小計 1.0857  

學校用地 

文小 2.7003  阿蓮國小 

文中 3.3928  阿蓮國中 

小計 6.0931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公(兒)一 0.1954  未開闢 

公(兒)二 0.1586 未開闢 

公(兒)三 0.2093 未開闢 

公(兒)四 0.2034 未開闢 

公(兒)附 0.2199 未開闢 

小計 0.9866  

市場用地 

市一 0.1728  中山路與中正路交叉處 

市二 0.3003  農會批發市場 

市三 0.2856  一號與十號道路交叉處 

小計 0.758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廣(停) 0.0844 機三東側 

小計 0.0844  

停車場用地 
停(1) 0.1569 公(兒)一西南側 

小計 0.1569  

變電所用地 
變 0.2808 工業區東北角 

小計 0.2808  

水溝用地 
溝 1.5239  十六號道路以南住宅區內 

小計 1.5239  

綠地用地 
綠地 0.3554  未開闢 

小計 0.3554   

道路用地 30.5735  部分開闢，部分未開闢 

總計 41.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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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運輸現況分析 

一、道路系統 

本計畫區可藉台 28 線省道往西經由路竹交流道銜接中山高速

公路通達高雄及台南其他地區，亦可往東經由田寮交流道銜接國道

3號道路、國道 10號道路通達旗山、台南等，聯外交通便利，計畫

區內道路系統概分為聯外道路、區內道路等，說明如後，計畫區內

道路系統開闢情形詳如表 5-3及圖 5-2所示。 

（一）聯外道路 

1.一號道路（台 19 甲線省道）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

道，南往岡山，東北通關廟，計畫寬度 20公尺。 

2.二號道路（台 28線省道）為本計畫區向西通往路竹、大

湖主要之聯外道路，計畫寬度亦為 20公尺。 

3.三號道路（台 28線省道）為本計畫區向東通往田寮、旗

山之主要聯外道路，計畫寬度 15公尺。 

4.四號道路（區道高 12）為本計畫區向北通往大湖之次要

聯外道路，計畫寬度 15公尺。 

5.十五號道路為本計畫區向南通往大崗山之次要聯外道

路，計畫寬度 15公尺。 

（二）區內道路 

配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度分別為 15、

12、10及 8公尺。另為方便行人，酌設 4公尺寬之人行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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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計畫區現況道路系統一覽表 

道路層級分類 編號 起訖點 

寬度 

（公

尺） 

開闢情形 路名 

主

要

道

路 

聯外道

路 

一 自計畫區南端至東北端 20 完全開闢 
台 19甲線省

道 

二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西

端 
20 完全開闢 台28線省道 

三 
自一號道路至計畫區東

端 
15 完全開闢 台28線省道 

區內道

路 
五 自一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5 完全開闢 

民權路、民族

路 

次

要

道

路 

聯外道

路 

四 
自五號道路至計畫區北

端 
15 完全開闢 區道高12 

十五 
自三號道路至計畫區南

端 
15 完全開闢 仁愛路 

區內道

路 

十六 
自一號道路至十五號道

路 
15 完全開闢 忠孝路 

工一 自一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15 部份開闢 永豐路 

服務道路 

六 
自二號道路至計畫區西

端 
12 完全開闢 信義路 

七 自一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2 完全開闢 中正路 

八 自一號道路至七號道路 12 完全開闢 中山路 

九 自五號道路至七號道路 12 完全開闢 民生路 

十 自五號道路至一號道路 10 完全開闢 民族路 

十一 自八號道路至二號道路 10 部份開闢 信義路 

十二 自四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0 完全開闢 

民 生 路 135

巷、民權路

120巷 

十三 自一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0 完全開闢 民族路212巷 

十四 
自三號道路至住宅區北

端 
10 完全開闢 成功街 

工二 
自工一號道路至工一號

道路 
12 部份開闢 － 

工三 
自工一號道路至十四號

道路 
10 部份開闢 － 

工四 
自工一號道路至工業區

南端 
10 部份開闢 － 

工五 
自十四號道路至工業區

東端 
8 部份開闢 － 

未編

號 
未註明寬度之道路 8 部份開闢 － 

人行步道 
未編

號 
 － 4 部份開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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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交通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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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阿蓮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綜理表 

 



 



附 1-2 

 

阿蓮區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綜理表 

案

號 

類

別 
分類 

編

號 
圖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決議 

1 

C1 

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樁位展

繪線=現

況，地籍未

分割。 

1 2720 

計畫區北側

醫療專用區

旁農業區界

樁外 137 處。 

阿蓮段 167-8

地號等。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現況相

符，請地政單

位依法定程序

處理。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2 2 2618 

八公尺計畫

道 路 樁 號

C335 道路轉

角處。 

南蓮段 1090

等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現況相

符，請地政單

位依法定程序

處理。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3 

D1 

（都市計

畫圖展繪

線＝地籍

展繪線＝

現況）≠樁

位展繪

線，且樁位

展繪線損

及建物。 

1 2618 

市場用地北

側與商業區

交界處。 

和蓮段 621

地號等。 

現行計畫展繪

線、地籍展繪

線與現況三者

皆相符，但與

樁位展繪線不

符，且樁位展

繪線損及現況

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樁位管

理單位依權責

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相關單

位依權責卓

處 ( 修 正

R21、R22、

R23 與 R24

樁位)。 

4 2 2618 

機關用地三

北側與商業

區交界處。 

南蓮段 971

地號等。 

現行計畫展繪

線、地籍展繪

線與現況三者

皆相符，但與

樁位展繪線不

符，且樁位展

繪線損及現況

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樁位管

理單位依權責

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相關單

位依權責卓

處(修正 R51

樁位)。 

5 3 2618 

忠孝路 95 巷

東側及南側

與兩處四公

尺步道銜接

處。 

南蓮段 145

等地號。 

現行計畫展繪

線、地籍展繪

線與現況三者

皆相符，但與

樁位展繪線不

符，且樁位展

繪線損及現況

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樁位管

理單位依權責

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建議由樁

位管理單位

依 權 責 卓

處。修正樁位

C326、C327

及 C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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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類

別 
分類 

編

號 
圖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決議 

6 D1 

（ 都 市 計

畫 圖 展 繪

線 ＝ 地 籍

展 繪 線 ＝

現況）≠樁

位 展 繪

線，且樁位

展 繪 線 損

及建物。 

4 2619 

十五公尺計

畫道路與十

公尺計畫道

路銜接處樁

號 C367。 

北蓮段 1044

地號。  

現行計畫展繪

線、地籍展繪

線與現況三者

皆相符，但與

樁位展繪線不

符，且樁位展

繪線損及現況

建 物           

約 2.5公尺。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樁位管理單

位依權責卓

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樁位管

理單位依權

責卓處。 

7 D3 

（ 都 市 計

畫 圖 展 繪

線 ＝ 地 籍

展繪線）≠

樁 位 展 繪

線 ≠ 現

況，且樁位

展 繪 線 損

及建物 

1 2618 

商業區東側

四公尺道路

樁 號 C233

處。 

北蓮段 1135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地籍展

繪線相符，但

與樁位展繪線

不符，且樁位

展繪線及都市

計畫圖展繪線

皆 與 現 況 不

符，如依計畫

圖展繪線傷及

建 物 最 大 處

0.23 公尺。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樁位管理單

位依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樁位管理單

位依權責卓處

( 依 北 蓮 段

1133、1134地

號帄移四公尺

展繪)。 

8 E2 

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地籍展

繪線≠樁

位展繪線

≠現況，且

樁位展繪

線損及建

物。 

1 2616 

計畫區南側

農業區區界

樁外 84處。 

阿 蓮 段

2372-2 地

號，南側為阿

蓮段與崙子

頂段交界。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樁位展

繪線、地籍展

繪線、現況四

者皆不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未損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相關單

位依權責卓

處，修正外84

樁位。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相關單

位依權責卓

處，修正外

84樁位。 

9 F1 

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樁位展

繪線＝地

籍展繪線

＝現況），

且樁位展

繪線 

未損及建

物 

1 2618 

市(三)東側

住宅區二十

公尺計畫道

路截角。 

南蓮段 229

地號等。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不符，但

樁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與

現況皆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考量是否需參

酌樁位展繪線

提列變更。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參酌樁位

展繪線提列

變更。 

 



附 1-4 

 

案

號 

類

別 
分類 

編

號 
圖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決議 

10 F1 

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

繪線＝現

況），且樁位

展繪線 

未損及建物 

2 2618 

廣(停)與商業

區北側四公

尺道路樁號

C244 處。 

南蓮段 951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不符，但

樁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與

現況皆相符，

如依計畫圖展

繪線傷及建物

最大處為 2 公

尺。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參酌樁位展繪

線提列變更。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參酌樁位

展繪線提列

變更。 

11 

G 其他情形 

1 2619 

公兒三用地

南側之住宅

區之間四公

尺道路。 

青蓮段 1119

地號等。 

都計圖上四公

尺人行步道未

釘樁，現況已

開闢。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相關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請相關單

位依權責卓

處。 

12 2 2619 

機關用地二

(阿蓮鄉民代

表會)後側區

界線。 

青 蓮 段

1078-1 地號

等。 

機二與電專區

界未釘樁。 

依地籍展繪線

展繪。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請相關單

位依權責卓

處。 

13 3 2519 

阿蓮國中西

北側與農業

區交界處。 

青蓮段 849

地號。 

都市計畫圖與

樁位圖不符，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地籍展

繪線相符。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相關單位依

權責卓處。(廢

除 S3、S4)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請相關單

位依權責卓

處(廢除 S3、

S4)。 

14 B1 

（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樁位展繪線

＝現況）≠

地籍展繪

線，且樁位

展繪線未損

及建物。 

1 2720 

變電所用地

北側聯外二

十公尺計畫

道路。 

阿 蓮 段

257-1 、東蓮

段 1-1 地號交

界。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附 1-5 

 

案

號 

類

別 
分類 

編

號 
圖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決議 

15 

B1 

（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樁位展繪線

＝現況）≠

地籍展繪

線，且樁位

展繪線未損

及建物。 

2 2718 

十五公尺計

畫道路與八

公尺計畫道

路截角樁號

C118處。 

南蓮段 92-1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16 3 2618 

市場用地三

東側八公尺

計畫道路截

角處。 

南蓮段 488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17 4 2618 

十二公尺計

畫道路與八

公尺計畫道

路截角樁號

C231 處。 

南蓮段 550

等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18 5 2618 

二十公尺計

畫道路與八

公尺計畫道

路截角樁號

IP33 處。 

南蓮段 1021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附 1-6 

 

案

號 

類

別 
分類 

編

號 
圖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決議 

19 

B1 

（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樁位展繪線

＝現況）≠

地籍展繪

線，且樁位

展繪線未損

及建物。 

6 2618 

十公尺計畫

道路與八公

尺計畫道路

截 角 樁 號

IP20 處 

北蓮段 1247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現

況八公尺計畫

道路未開闢。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20 7 2619 

四公尺道路

上樁號 C170

至 C39 處。 

北蓮段 1035

地號等。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二

者與地籍展繪

線不符，但與現

況相符，且樁位

展繪線並未損

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21 8 2618 

商業區南側

十二公尺計

畫道路樁號

C265 號東北

方。 

和蓮段 266-1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二

者與地籍展繪

線不符，但與現

況相符，且樁位

展繪線並未損

及建物。 

依樁位圖展繪

線展繪，由地

政單位依權責

卓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22 9 2618 

十五公尺計

畫道路與八

公尺計畫道

路截角樁號

C96 處。 

和蓮段 275

等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現

況計畫道路未

開闢。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地政單

位 依 權 責 卓

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23 10 2518 

住宅區與農

業區交界樁

號 C82 處。 

青蓮段 1447

地號、阿蓮段

3723-1 交界。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二

者與地籍展繪

線不符，但與現

況相符，且樁位

展繪線並未損

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附 1-7 

 

案

號 

類

別 
分類 

編

號 
圖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決議 

24 

B1 

（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樁位展繪線

＝現況）≠

地籍展繪

線，且樁位

展繪線未損

及建物。 

11 2619 

公兒三南側

八公尺計畫

道路與四公

尺道路相交

樁號 IP9。 

青 蓮 段

1126-5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25 12 2519 

公兒三西側

十公尺計畫

(民權路)道路

IP8 處。 

和蓮段 1210

地號、阿蓮段

3721-4 交界。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26 13 2519 

八公尺計畫

道路(民生路

207 巷 17 弄)

樁號 C68 處。 

青蓮段 922

等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地政單

位 依 權 責 卓

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27 14 2619 

八公尺計畫

道路(民生路

138 巷 )樁號

IP7 轉角處。 

青蓮段 776

地號、阿蓮段

3314-4 交界。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但

與現況相符，

且樁位展繪線

並 未 損 及 建

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建議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由地政單

位依權責卓

處。 

 

 

 



附 1-8 

 

案

號 

類

別 
分類 

編

號 
圖號 位置 疑義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決議 

28 B2 

（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

樁 位 展 繪

線）≠（地

籍展繪線＝

現況），且樁

位展繪線損

及建物。 

1 2618 

廣(停)與商業

區南側界樁

R62 處。 

南蓮段 963

地號。 

都市計畫圖展

繪線與樁位展

繪線相符，前

二者與地籍展

繪線不符，樁

位展繪線與地

籍展繪線相差

0.91 公尺，但

地籍展繪線與

現況相符。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展繪，

考量是否需參

酌地籍展繪線

展繪。 

依都市計畫

圖展繪線展

繪，參酌地籍

展 繪 線 展

繪。廢除樁位

R61 與 R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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